
梅山有限合伙企业设立（股权架构合理搭建）

产品名称 梅山有限合伙企业设立（股权架构合理搭建）

公司名称 深圳合泰企业咨询市场部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桃园路田厦国际中心A座1804

联系电话 18033423281 18033423281

产品详情

此前介绍了顶层架构设计的7种分股不分权的基本方法，而本篇主要介绍6种常用主体股权机构模型，例
如有限合伙架构、自然人直接架构、控股公司架构、混合股权架构、海外股权架构和契约型架构。

本篇介绍有限合伙架构，在此前的分股不分权的其中的《分股不分权的七种方法1-有限合伙架构》中对
此架构已经做了基本的描述，重复部分不在赘述。

简单的说有限合伙架构的过程是：

1.创始人（实际控制人）设立一人有限公司。

2.一人有限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GP）高管等作为有限合伙人（LP），共同设立有限合伙企业。

3.有限合伙企业持股核心公司。

一、有限合伙架构的实操要点

1.退出税率的不确定性。

如果有限合伙企业转让目标公司的股权的情况下，股东从有限合伙企业取得分配的合伙企业转让股权所
得，如何缴纳个人所得税，目前存在几种意见：一种意见是：股东取得的所得属于“财产转让所得”，
应适用 20%的个人所得税税率，如广州、新疆等地实际采用该种税率计算；另一种观点认为，股东取得
的所得属于“生产经营所得”，应适用 5% ～ 35%的个人所得税税率，如上海、深圳等地实际采用该种
税率计算；另有观点认为，应区分普通合伙人（GP）和有限合伙人（LP），如为有限合伙人，则税率为
20%。如为普通合伙人，税率则为 5% ～
35%。比如《关于印发重庆市进一步促进股权投资类企业发展实施办法的通知》（渝办发〔 2012〕 307）
第二十条。随着我国税收立法的逐步完善，未来对合伙企业会出台细化的税收法规，不排除自然人合伙
人取得的此类所得适用 35%的个人所得税税率。

2.持有期的分红收益需纳税



企业家通过合伙企业取得被投资公司分配的股息红利，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但如果持股平台不是有限
合伙企业而是有限公司，即老张——持股公司——目标公司股权结构，那么持股公司从目标公司中取得
的股息红利，免征企业所得税，如果老张将来在投资可以用持股公司作为投资主体，该过程就无需纳税
。

3.不享受针对个人的税收优惠。

根据税法规定，个人持有新三板公司或者上市公司的股票，其取得的股息红利可以根据持股期限享有优
惠税率（见财税[2014]48号、财税[2012]85号、财税[2015]101号规定），但如果个人通过合伙企业间接持
股，则无法享受上述优惠。另外中小高新技术企业资本公积、以免与供给、未分配利润转增资本时，个
人股东可以申请递延纳税的税收优惠，但如果个人通过合伙企业间接持股中小高新技术企业，则无法享
受上述税收优惠。

二、合伙企业注册地陷阱

1.税收洼地

实务中越来越多企业选择合伙企业作为持股平台，也有很多企业选择在西藏山南、新疆霍尔果斯等地注
册有限合伙企业，因为这类地区会给与企业两种税收福利：核定征收和财政返还。对于这样的特殊税收
待遇的地区被业内称之为“税收洼地”。

2.选址提示

地方给与的税收福利是否与现行法规相冲突。《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条规定，谁受得开征、停征以及
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规定执行；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
定执行。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擅自作出税收开征、停征以及减税、
免税、退税、补税和其他同税收法律、行政法规抵触的决定。因此对于地方政府承诺的违法优惠，即使
形成书面协议，该协议也会因为没有法律效力随时面临被税务局追征的风险。

3.税收洼地不适合做长期规划，各地政府给予企业各种财政奖励或者补贴吸引其他地区企业罗本地或者
本地缴纳税费，其本质上都属于各地方争夺税源，并不属于国家鼓励的行为。

三、有限合伙架构适用的情形

第Y种：钱权分离度极高的创始人股东

第二种：有短期套现意图的财务投资人

第三种：员工持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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